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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由於時代的變遷，有越來越多的婦女們踏入職場，職業婦女的比率逐年 

    增加，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家長對於托育服務的需求也相對的提高。為了 

因應雙薪家庭的需求，政府在民國 100 年開始陸續成立了許多公共托嬰中

心，協助家長共同照顧孩子的成長。居家式托育方面，各地方社會局設立了

社區保母系統，提供給家長參考，幫助家長能夠找到專業且適合的保母。政

府所設立的托嬰中心及托育資源服務，吸引了許多家長的關注。所以我們想

了解目前公共托嬰中心及居家式托育的實施現況，以及兩者間的差異，而家

長目前對它們的看法又是如何？ 

                                                                                                                                                                                             

二、 研究目的 

      (一)  瞭解居家式托育的實施現況  

      (二)  瞭解公共托嬰中心的實施現況 

      (三)  居家式托育及公共托嬰中心之比較 

      (四)  探討家長對於居家式托育及公共托嬰中心之看法 

 

三、 名詞釋義 

      (一) 嬰兒：本研究指出生至兩歲的嬰兒。 

      (二)  公共托嬰中心：本研究指市政府公辦民營所設立的托嬰中心設立 

                            專屬 0~2 歲嬰幼兒的托育空間。 

      (三) 居家式托育：本研究指托育人員於居家環境中提供照顧服務之托 

                          育。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托育服務的定義 

            托育服務定義為「在兒童福利服務中，提供日常照顧、衛生督導，

以及兒童最佳發展所需經驗的供給，具有加強與支持雙親角色實踐功

能。」(邱志鵬， 2011)。「托育服務是一種補充而非替代父母親對孩子照

顧的兒童照顧方案，具有補充父母角色暫時缺位的功能」（傅玉琴，

2005）。托育服務是為了照顧幼兒而成立的一種家庭補充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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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托育服務類型 

收托環境 收托時間 服務對象 服務性質 

1.居家式托育服

務(保母、親戚

家庭式托兒) 

2.機構式托育服

務(托嬰中

心、幼兒園) 

 

1.家庭式托育：依保母

與幼兒家長實際需

要收托時間作為協

調。 

2.機構式托育 

(1)半日托育：每日     

  收托時間未滿 6 

  小時。 

(2)日間托育：每日 

  收托時間在 6 小 

  時以上，未滿 12 

  小時。 

(3)全日托育：每日 

  收托時間在 12 

  小時，未滿 24 

  小時。 

(4)臨時托育：幼兒 

  之實際照顧人因 

  臨時事故收托。 

1.托嬰中心：收

托 0~2 歲的幼

兒。 

2.幼兒園：收托 2 

歲以上至學齡

前的幼兒。 

 

1.居家式托育：   

 保母以自家環   

 境，或到幼兒  

 家中照顧幼      

 兒。 

2.托嬰中心：成  

 立目的為協助  

 家庭及父母分  

 擔未滿 2 歲前  

 幼兒的照顧責  

 任。 

3.幼兒園：照顧          

 於 2 歲以上至 

 入國民小學前 

 幼兒，讓使幼  

 兒接受國小教 

 育的基礎。 

 

 資料來源：(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草案 ) 

(二)托嬰中心的涵意 

托嬰中心招收 0-2 歲的嬰幼兒，屬機構式集體托育模式。托嬰中心有公

立與私立之分。政府為維持 0~2 歲托育服務品質，訂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設置標準》，托育服務內容為幼兒充分發展之學習活動及遊戲、幼兒衛生

保健、親子教育支持家庭功能、記錄兒童生長紀錄諮詢轉介及有益幼兒身心

健全發展。 

 (三)居家式托育的涵意 

       居家式托育乃指居家環境中提供照顧服務之托育，跟幼兒在家庭生活相

似，所以較符合幼兒在家庭生活情況。居家式托育會依「生活與學習空間，

家庭氣氛的照顧方式與幼兒比例，提供現在家庭的另一多元選擇方案」 (段

慧瑩，2010)，家庭托育服務照顧對家長而言，「具有人性化、近便化、彈性

以及可得性等特質之居家托育與照顧服務，成為家長最普遍的選擇。」 (馬

祖琳、張斯寧，2008) 

 (四)居家式托育與公共托嬰中心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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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居家式托育與托嬰中心之差異 

 居家式托育 公共托嬰中心 

 

 

 

師資 

1. 居家式托育服務資格須年滿

20 歲並要取得保母人員技術

士證、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

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

程、科、系所畢業的。(社政

法規大意，陳月娥，2013) 

2. 一位保母可以照顧兩名未滿

二歲、兩名二歲以上幼兒。 

1.公共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應具 

有專科以上學校兒童福利科系

或相關科系畢業者，或者是高

級職業學校幼兒保育相關科系

畢業者，以及高級中學以上畢

業，曾受三個月保育工作訓

練。(托育機構行政管理，王靜

珠，2000) 

2.每 5 位幼兒配置 1 名托育人員

並有 1 名專業護理人員 

 

 

 

 

 

 

 

收費 

高雄市居家式托育內容說明：

(保母系統，2003) 

1. 全天 24 小時托育照顧收費約

23000 元至 25000 元。 

2. 日間 8 至 12 小時托育照顧收

費約 14000 元至 15000 元。 

3. 半日 4 小時至 6 小時托育照

顧收費約 5000 至 8000 元。 

4. 臨時托育照顧每 1 小時收費 

80 元至 200 元。 

5. 副食品貼補費用：日間托育 

1000 元，全天 2000 元。 

6. 送托有保母證照之保母，補

助金額為一般家庭每月最高

3000 元。 

高雄市公共托嬰中心內容說

明：(高雄市政府社會局，2012) 

每名每月僅收 9000 元(不含奶

粉、尿布等)，扣除家長可申請

保母托育補助每月 3000 元，家

長實際只需支付 6000 元，並提

供弱勢家庭優先收托服務。 

 

 

時間 

1.  半日托：未滿 6 小時 

2.  日間托：6 至 12 小時 

3.  全日托：12 至 24 小時 

4.  臨時托育：父母、監護人或

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因

臨時事故送托者。 

5.  延長托育：至到晚上 10 點。 

時間固定於早上 7 點 30 分至晚

上 6 點。 

招收人數 
一位保母最多收托 4 位嬰幼兒。 依各中心場地規模預定招收

30-55 名。 

 

環境規劃 

保母簡單布置圖書區、遊戲區等 

，會不定期做安全檢核抽查。 

需有調理區、尿布區、沐浴區、

護理區、遊戲區、活動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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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居家式托育及公共托嬰中心實施現況  

         

 

 

 

 

 

 

 

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高雄市的家長、托育人員為調查對象。本研究因人力、交通、  

    經費及時間上的限制，僅以高雄市前鎮區、岡山區、左營區、三民區、鳳山  

    區的家長及托育人員為調查對象。因此，在研究結果無法推論到其他縣市地 

    域。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書籍、網路、電訪、晤談及問卷的方式進行蒐集資料。利用  

    各種媒介來達成我們本研究。 

   三、研究過程 

      

      (一)研究過程&環境設備 

        表 3 研究過程、環境設備&訪談 

 

 

 
 

 

使用電腦進

行資料蒐集 

使用電腦進

行資料蒐集 

圖書館討論

相關資料 

圖書館討論

相關資料 

在托嬰中心

詢問問題 



居家式托育及公共托嬰中心實施現況之探討 

5 

  (二) 活動過程 

       表 4 晤談、訪問&活動過程 

 

托嬰中心的家長、居家式托育的家長進行訪談 

1. 您選擇公共托嬰中心而不選擇居家托育或私立托嬰中心的原因？ 

答：10 位家長選擇公共托嬰中心的原因是公托的收費較便宜、設備齊全、專業 

    人員師資優良且有保障，孩子在裡頭可以享有團體生活、活動規劃較完善、 

    離家近接送方便；缺點是收托人數與托育人員比例為 5 比 1，嬰兒人數太 

    多造成品質下降且無法同時兼顧全部的孩子，容易造成疏忽。 

2. 你認為托嬰中心與家庭式托育的差異在哪? 

答：8 位家長選擇方面的考量大都是口碑好、價錢合宜、專業人員、環境設備 

    及經驗等，2 位家長少部分會考量學歷方面。 

3. 你是否了解現在政府公告的相關托育福利政策？  

答：10 位家長對於相關托育補助只有部分了解，只了解與自己相關的補助部分 

    對於其他的福利政策並不是很清楚。 

4. 選擇居家式托育而不選擇公共托嬰中心或私立托嬰中心的原因？ 

答：10 位家長選擇居家式托育的原因為經濟實惠、離家近、品質較好、收托時 

    間較彈性。 

5. 你認為托嬰中心與居家式托育的差異在哪? 

答：10 位家長認為托嬰中心較專業有相關證照，而居家式托育人員並非是相關

科系畢業的但帶小孩經驗豐富。 

6 你認.為居家式托育目前的收費合理嗎？大約月費多少？ 

答：10 位家長覺得很合宜，月費大約是 9000-12000 元。 

7. 你認為居家式托育的環境應如何設置，才能符合嬰幼兒發展？ 

答：10 位家長都覺得需要說故事、提供玩具、學步車給小孩使用。 

居家式托育及公共托嬰中心的托育人員，進行訪談 

1. 您收托的時間大概幾點到幾點？ 

 

 

  

 

前鎮托嬰中心 前鎮托嬰中心 前鎮托嬰中心 
對家長進行 

訪談 

對家長進行 

訪談 

 

  
 

 

保 母 家 中 進

行訪談 

托 嬰 中 心 見

習 

托嬰中心帶

活動-演故事 

托嬰中心帶

活動-跳律動 

托嬰中心帶

活動-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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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3 位保母收托時間最早大約是早上 7 點 30 分-下午 6 點，2 位保母時間是早 

    上 8 點-下午 6 點，1 位保母是早上 9 點-下午 6 點 30 點；4 位公共托嬰中 

    心收托時間是早上七點到下午六點。 

2. 您覺得公托和居家式托育的壓力差異在哪裡？ 

答：6 位托育人員認為在公共托嬰中心的托育人員照顧人數太多、太勞累；而 4   

   位居家式托育的托育人員的收托人數較彈性，相對之下壓力就不那麼重。 

3. 請問您目前收托幼兒人數有多少？您覺得公托的師生比例 1：5 合宜嗎？  

答：6 位托育人員托育人數大約兩位左右，他們認為公托的收托比例太高，會 

    無法兼顧而影響到收托品質，建議收托人數 1：3 比較合宜；4 位公共托嬰 

    中心托育人員是 1：5，認為實際帶起來體力及精神方面較費力。 

4. 您對公共托嬰中心設立的看法？ 

答：4 位托育人員認為公共托嬰中心的優點是收費便宜、設備好，但缺點是師 

    師生比例過高造成收托品質下降；6 位居家式托育人員認為居家式托育的        

    優點是品質容易兼顧，缺點是托育的空間、收費較貴。所以家長們大都認 

    為公共托嬰中心比較好，也會考量有關感染傳染病的問題。 

四、研究流程 

      為有效達到研究的目的，本研究所進行的步驟與流程如下： 

 

 

 

 

 

 

 

 

 

 

 

 

 

 

 

圖 2 研究流程圖 

    五、資料分析 

      問卷回收後將資料登錄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Excel之統計軟體進 

      行資料處理與分析，以做居家式托育及公共托嬰中心實施現況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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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論 

   

一、 問卷分析 

    針對公共托嬰中心的家長進行問卷填寫，並請每位家長配合填寫本問  

    卷，發放問卷 140 份，回收了 120 份問卷。將回收的問卷，採用 Excel 統計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並針對結果加以說明與討論。 

基本資料： 

1.請問您的性別是： 

  由分析結果得知，填寫問卷者，女性佔 77％，男性 

  佔 23％。填寫問卷者性別以女性比例佔最多 

 

2.您的年齡： 

  由分析結果得知，填寫問卷者年齡，20-30 歲佔 27％，

30-40 歲佔 52％，40-50 歲佔 13％，50 歲以上佔 8％。家

長的年齡以 30-40 歲年齡佔最多。  

3.請問您有幾個子女? 

  由分析結果得知，家中子女人數，一位子女佔 41％，

兩位子女佔 39％，兩位子女以上佔 20％。因時代的變遷

及多元的家庭型態，大多數的家庭只生一位子女的比例

佔較多。  

 4.請問您選擇托育的方式： 

  由分析結果得知，家長選擇托育的方式，自己照顧佔

14％，保母佔 29％，鄰居佔 2％，家人佔 12％，相關托

嬰機構佔 43％。因社會的變遷以及職業婦女的增加，大

部分的家庭選擇相關托嬰機構為托育方式的比例最高。  

第一部分： 

1.您是否了解現在政府有提供相關托育補助費用嗎? 

  由分析結果得知，非常了解佔 22％，部分了解佔 67％ 

  ，完全不了解佔 11％。政府所提供的相關托育補助， 

  家長通常只了解有關本身的相關托育補助，對於其他 

  福利政策類型並不會特別去了解。因此家長只了解自 

  己的相關補助部分大於了解全部的福利政策佔最多。 

 

2.您知道現在政府有設立公共托嬰中心嗎? 

 由分析結果得知，知道佔 88％，不知道佔 12％。托嬰 

 中心的設立地點並不夠普及化，無法使其他沒有設立托 

 嬰中心區域的家長們得知，但大部分的家長知道有托嬰 

 中心的比例還是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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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選擇托育的方式是? 

  由分析結果得知，公共托嬰中心佔 57％，居家托育佔

43％。每位家長的托育方式都有自己的考量，結果顯示

家長選擇公共托嬰中的比例佔最高。  

第二部份 公共托嬰中心(填寫此部分問卷人數共有 68 位) 

1.您是透過何種管道才知道托嬰中心? 

  由分析結果得知，報章雜誌佔 16％，親友告知佔 21％， 

網路上得知佔 28％，在自家附近有設立佔 35％。由此 

可見家長知道托嬰中心的管道大都以自家附近設立的 

比例佔最多。  

2.你認為公共托嬰中心的收費多少以內才符合您的需求? 

  由分析結果得知，9000 元-12000 元佔 91％，12000

元-15000 元佔 6％，15000 元-20000 元佔 3％。大多

家長能負擔的費用以 9000 元-12000 元的比例佔最

高。 
 

3.托嬰中心的收托人數與保育人員的比例 5：1，你覺得

是否合宜呢?  

  由分析結果得知，合宜佔 16％，不合宜佔 84％。大多

數家長認為這樣的比例並不能兼顧全部的孩子及品質而

師資的體力並不能完全負荷，以不合宜的比例佔最高。 
 

4.您對公共托嬰中心的環境設備及場地大小等規則是否適

合你的孩子發展需求?   

  由分析結果得知，符合佔 97％，不符合佔 3％。公共 

托嬰中心的設備環境等都有經過規劃，大多數家長認為這

些環境及設備都很符合孩子的發展需求。  
 

5.您的寶貝登記多久才得以進入公共托嬰中心?  

  由分析結果得知，家長登記進入公共托嬰中心的時間，

大約一個月半佔 38％，大約兩個月左右佔 52％，大約三個

月佔 3％。每間公共托嬰中心的收托名額有限制，使得想

進去的家長須排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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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居家式托育(填寫此部份問卷人數 52 位)  

1.您認為居家式托育的收費應繳多少才符合您的需求? 

分析結果得知，9000 元-12000 元佔 27％，12000 元-15000 

元佔 60％，15000 元-20000 元佔 13％，20000 元佔 0％。 

大多家長認為 12000 元-15000 元的收費較合宜。  

2.您現在居家托育的保母目前所托育人數約有幾位呢? 

  由分析結果得知，一位佔 61％，兩位佔 31％，三位佔 8

％。大多保母所托育的孩子人數以一位的比例佔最高，居

次是兩位。  

3.您的居家式托育的托育內容具有下列哪些呢?(可複選) 

  由分析結果得知，餵食佔 17% 沐浴佔 17％，陪伴遊玩佔 17％，課程規劃佔

1％，記錄生活及成長過程佔 15％，充分的營養衛生保健佔 16％，學習活動及

社會發展服務佔 17％。大多數保母對孩子的基本照顧及保育需求都有兼顧。 
 

 餵食 沐浴 課程

規劃 

陪伴

遊玩 

記錄生

活及成

長過程 

充分的

營養的

保健 

學習活動及

社會發展服

務 

百分比 17% 17% 1% 17% 15% 16% 17% 

4.您對居家式托育的環境設備及場地大小等規則是否適合孩

子發展需求呢?  

  由分析結果得知，適合佔 97％，不適合佔 3％。政府有定

時至托育家庭檢核環境的安全，大多數家長都認為環境設備

是有符合孩子的發展需求。 
 

第四部份： 

1.在讓您選擇托育方式，您會比較願意選擇哪種托育? 

  由分析結果得知，居家式托育佔 43％，公共托嬰中心佔 

57％。經過家長敘述可知，大部分的家長經過考量與比較 

後，認為公托的優點是便宜、離家近、有專業人員、有保 

障，缺點是品質較不能兼顧，一位托育人員帶五位小孩人 

數實在是太多了；居家式保育的照顧較完善、品質較好、

時間彈性較能配合、比較不會有傳染疾病的感染等等，缺 

點是較貴、環境設備沒有托嬰中心規劃的好。 

 

二、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政府所提供的相關托育補助對家長的確能減少負擔 

    本研究調查發現，居家式托育費用以月收費 12000 元-1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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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包含了副食品、洗澡等的費用，加上政府依不同的家庭型態給

予不同的補助金，可讓家庭減少費用支出。 

       2.家長期盼居家式托育能有課程規劃 

       本研究調查發現，透過訪談及電訪，發現家長們的想法都不一樣 

   有些家長認為將孩子送到公共托嬰中心學習團體生活能夠增強孩子 

   的社會適應能力之外，公共托嬰中心有課程規劃也是考量之一； 

   居家式托育則是可以依照 1 對 1 的方式照顧，家長們會比較放心；但家 

   長也希望居家式托育能有課程規劃的安排。 

       3.托育人員期盼在福利政策方面能相等 

            研究發現，透過問卷及電訪，發現同樣是托育人員，但在不同機構 

        其福利是不相同的；公共托嬰中心的托育人員勞健保由機構支付，但居 

        家式托育人員卻要自行處理。期盼在福利方面能有相等的對待。 

    (二)  建議 

       1.托嬰中心師生比例應減少，使收托品質更好 

           托嬰中心因師生比例人數太多使收托品質下降，建議以一比三較合 

         宜。 

       2.公共托嬰中心能增加收托名額或增設公共托嬰中心 

           本研究發現公共托嬰中心收托人數，因名額有限，使得家長須登記 

         候補才得以進入，所以建議公共托嬰中心能增加收托名額或增設公共 

         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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